
一般产品安全：生产

商 

2005 年《一般产品安全条例》对制造商、进口商和自有

品牌商提出的要求 

本指南涵盖 

• 产品安全 

• 对安全产品的定义 

• 评估安全性的框架 

• 生产商义务 

• 主管部门的执法行动 

o 暂停通知 

o 标记要求/警告要求 

o 撤回通知 

o 召回通知 

o 没收和销毁 

• 分销商义务 

• 贸易标准局 

• 关键立法 

 

注：尽管英国已经脱离欧盟，但某些法律（正式名称为“保留的欧盟法律”)

仍将适用，直到被新的英国法律取代。这意味着您仍会在我们的指南中看到

对欧盟法规的引用。 

本指南适用于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 

消费品必须“安全”。安全性可以通过应用标准来评估。如果产品符合指定

的标准*，则自动视为安全。这就是所谓的符合性推定。 



[*“指定标准”是指由国务大臣批准并由英国标准协会（BSI）发布的标

准。] 

2005 年《一般产品安全条例》（GPSR）通过实施某些控制措施，为确保消

费品的安全提供了主要依据。这些措施保证在正常或可合理预见的条件下，

所有意图提供给消费者的或可能被消费者使用的产品都是安全的。 

作为消费品的制造商、自有品牌商或进口商（根据《法规》，所有这些都被

称为“生产商”），将承担某些义务，包括可追溯性和监督要求。 

产品安全 

如果一种产品已经受到其他现有法规的约束（例如玩具），那么那些法规将

适用于该产品。GPSR 不适用于英国法律对其安全的所有方面都有具体规定

的产品安全。因此，它们就像是一套“清扫式”的法规。 

然而，它们确实适用于所有二手消费品，包括玩具和电气设备。 

在涉及安全的具体方面以及生产商的义务范围方面，GPSR 将适用于比现有

法规更进一步的领域。GPSR 适用于意图提供给消费者的或可能被消费者使

用（即使不是以此为意图）的所有产品。检验方法是消费者是否能毫无异议

地购买产品。这包括在服务过程中提供给消费者或消费者有获取渠的用于自

己的产品，例如健身房中使用的健身器材、餐厅中供用餐者使用的高脚椅和

购物者使用的手推车。 

与行业特定的法律不同，GPSR 不允许 UKCA 标志（即，UKCA 标志不能放在

不要求该标志的产品上）。然而，GPSR 确实要求生产商和经销商只供应安

全的产品。 

下列类型的消费品属于 GPSR 的范围： 

• 儿童用品，如婴儿床、婴儿车、高脚椅、双层床 

• 自行车 

• 家庭用品，如陶器、餐具、炊具 

• 园艺工具 

• 家具和软装饰 

• 服装 

• 蜡烛和其他装饰品 

• 兴趣爱好和艺术材料 



如果 GPSR 下的有些安全方面没有被产品本身的行业特定法规所涵盖，例如

化妆品的包装，那么 GPSR 各方面要求也将适用。 

《法规》还涵盖了最初设计用于专业用途，但后来“转移”到消费市场的产

品（如某些电动工具）。在消费者可以获得专业产品的地方，它们必须被视

作“消费品”。 

如果可以合理预见专业产品可能会进入消费者市场（有意或无意），则必须

提供适当的消费者使用说明，也必须对不明显的风险提供风险警告。然而，

当消费者不可能安全使用产品时，生产商应采取合理和必要的措施，确保产

品的销售和供应受到严格控制。给产品贴上“仅供专业使用”（或类似）的

标签本身是不够的，除非它只能通过严格的“专门经营”渠道购买。 

回到顶部 

对安全产品的定义 

安全产品是指当以正常或合理可预见的方式使用该产品时，不会给任何人带

来任何不必要的风险。在评估产品的安全性时，您（在某些方面外）还必须

考虑： 

• 包装、所有附带的说明和任何其他标签 

• 该产品对可预见使用的其他产品的影响 

• 特殊阶层人士的特殊需要，尤指儿童 

回到顶部 

评估安全性的框架 

《法规》规定了一个“等级”,在评估产品的安全性时必须考虑到这个等级。 

《法规》提到了“符合性推定”：“如果产品符合根据正在实行的欧洲标准

而实施的英国自愿国家标准……就该国家标准涵盖的风险和风险类别而言，

该产品应被推定为安全产品”。 

这些标准被称为“指定标准”，例如 BS EN 14682：儿童服装的安全性。童
装上的线绳和拉绳。规格。它们给出了符合性的推定。 

如果没有公开标准给出符合性推定，那么产品的安全性将通过考虑以下因素

进行评估： 

• 自愿性欧洲标准或在英国制定的标准 



• 行业良好规范 

• 当前技术水平 

• 消费者对安全的合理期望 

因此，生产商需要及时了解与其业务相关的事项，如指定标准的修订以及技

术和安全发展。 

最后，《法规》中“关于安全的合理消费者期望”将需要一些风险评估的元

素，并建立质量体系以确保产品符合规范。 

回到顶部 

生产商义务 

生产商的主要义务是提供安全的产品。 

作为生产商，您还必须向消费者提供相关信息，使他们能够： 

• 评估产品在整个使用过程中的固有风险（当这种风险不明显时） 

• 对这些风险采取预防措施 

这意味着清晰、易读、耐久的警告和说明。 

生产商还必须考虑到可追溯性，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注明： 

• 生产商的名称和地址 

• 产品索引号，或适用时，其所属的产品批次 

此外，为了让您了解产品可能带来的风险，您应该： 

• 对上市产品进行采样和检测 

• 调查并在必要时保留一份关于产品安全性的投诉记录 

• 在产品存在风险或可能存在风险的情况下，将此类监测结果告知经销

商 

良好实践的例子请参见“产品安全：尽职调查”。 

根据检测结果，如果您发现您正在投放市场或已经供应的产品对消费者构成

风险且不安全，您必须立即书面通知您当地的贸易标准服务机构： 

• 该信息 

• 为防止消费者面临风险而采取的措施 



• 已供货的每个企业的身份 

如果存在严重风险，通知还必须包括以下内容： 

• 能够准确识别有问题产品或产品批次的信息 

• 产品存在的风险的完整描述 

• 与追踪产品相关的所有可用信息 

• 描述为防止消费者面临风险而采取的措施 

主管部门将建议旨在消除风险的行动，并与您一起完成通知。 

风险评估是识别和评估危害的流程，包括三个步骤： 

• 识别固有的危害，并确定其严重程度（受伤场景） 

• 确定受伤的概率 

• 结合危害和概率来确定风险 

使用该模型得出的风险等级可能为“严重”、“高”、“中”或“低”。 

为了帮助评估风险，欧盟委员会制定了“消费品风险评估指南”，该指南可

在规定了欧盟快速信息系统“RAPEX”管理指南的 2019/417 号决定（EU）

的附件中找到（参见下面“关键立法”重的链接）。可以使用其他风险评估

模型，进一步的指导请见 BSI（英国标准协会）行为准则文件 PAS 7100（参

见下面的“召回通知”）。 

根据 GPSR，不履行这些义务是违法行为。 

返回顶部 

主管部门采取的执法行动 

如果生产商没有履行这些法规规定的义务，执法机构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来

消除消费者安全风险。这些被称为安全通知。它们仅在自愿行动未能消除风

险时使用。 

只要可行，所有有关各方都必须有机会在采取措施之前发表意见。 

所选的措施将与风险的严重性成比例。 

暂停通知 



如果可能存在违反规定的情况，这些通知将在进行检测和等待结果期间暂时

禁止将产品投放市场或进行供应。 

标注要求/警告要求 

这些权利允许执法机构在产品在某些条件下可能构成风险时，下令在产品上

标注适当的警告，或要求向被认为可能面临产品特定风险的某些人（例如儿

童、老人等）发出具体的警告。 

撤回通知 

（如果生产商和经销商采取的自愿行动不充分或未令人满意，）执法机构可

以发布撤回通知，永久阻止某人继续供应已经上市的被认为是危险的产品。 

召回通知 

如果执法机构有合理的理由认为消费者已经获得了危险产品，而自愿行动不

足，未能充分且必要地消除风险，则作为最终手段（即该机构没有其他足够

有效的措施），其拥有发出召回通知的权力。这将要求收到通知的人采取通

知中确定的步骤，组织消费者退回产品。 

如果主管机构和生产商之间在是否有必要召回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企业可以

要求主管部门根据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BEIS）专门为此设立的特许仲

裁员协会运作的计划，就召回案件征求合理的意见。该计划的费用将由申请

使用该计划的企业支付。执法机构在最终决定是否发出召回通知时，会考虑

收到的建议。 

有一些关于召回的行为准则，可以帮助确定召回行动的性质和范围，例如

PAS 7100：关于消费品安全相关召回和其他纠正措施的行为准则，可以从

BSI 网站免费下载。PAS 7100 是关于召回和纠正措施的指南，特别是在准备

产品事故计划方面提供了良好的建议，以便事故发生时，您的企业有所准

备。  

没收和销毁 



如果产品是危险的，执法部门可以向法院申请没收和销毁这些产品的命令。

然而，作为销毁的替代办法，法院可以在支付诉讼费用和开支的命令得到遵

守的条件下，允许向某人提供产品进行修理或修复或用为废料。 

返回顶部 

经销商义务 

GPSR 规定的不同义务适用于其行为不影响商品安全的消费品零售商和批发

商（根据《法规》称为“经销商”）。 

更多信息请参阅“一般产品安全：经销商”。 

返回顶部 

贸易标准局 

有关贸易标准服务工作的更多信息，以及不遵守法律的可能后果，请参阅

“贸易标准局：权力、执法和处罚”。 

返回顶部 

关键立法 

《2005 年一般产品安全条例》 

规定了欧盟快速信息系统“RAPEX”管理指南的 2019/417 号决定（EU）  

《2019 年产品安全和计量等（修订等）（退出欧盟）管理条例》 

  

上次审查/更新时间：2021 年 5 月 

  

本次更新 

增加了“指定标准”的定义 

注意 

此信息旨在提供指南；只有法院才能对法律做出权威解释。 

本指南的“关键立法”链接可能仅显示立法的原始版本，尽管一些修订立法

在与指南内容直接相关时会单独提供链接。有关立法修订的信息可以在每个

链接的“更多资源”选项卡找到。 


